
臺北市政府

「核定重劃範圍」作業流程圖

地政類

2.審查

1.   4小時

2.   2日4小時
2.1
2.2
2.3

8.   1日

受理方式：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郵寄申辦、網路申辦（非全程式）
總處理時限：150日（含假日／日曆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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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視擬辦重劃範圍涉及業務情
形，邀集都市發展局(建築管理
工程處)、工務局(新建工程
處、水利工程處、公園路燈工
程管理處、衛生下水道工程
處、大地工程處)、環境保護
局、交通局、文化局、自來水

事業處等機關會勘
，並發會勘通知

1.收件

8.函復申請人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時限

2.1
通知
補正

2.2
依限
補正

2.3駁回

否

5.彙整相關意見及擬稿 5.   4日

4.   14日

7.  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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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合

是

3.公告及通知 3.   60日

6.提送本府區段徵收及市
地重劃委員會審議

7.核定
(視情況加會府內機關)

6.   6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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